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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
第2号——流动性服务》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进一步优化基金流动性服务业务安排，本所对《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流动性服务》（以下简称《指引》）进行了修订，调整基金流动性服务的业务范围、账户管理及评价豁免相关规定。
二、主要修订内容
修订后的《指引》共五章二十条，围绕流动性服务商的管理、流动性服务的业务规则、流动性服务的业务运作规范等作出针对性规定。此次主要修订内容为：一是明确大宗交易属于基金流动性服务的业务范围。二是允许基金流动性服务商使用流动性服务业务专用证券账户开展本所其他品种做市交易业务。三是调整流动性服务评价豁免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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